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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编制背景

泉州台商投资区成立于 2010年，位于泉州市中心城区东郊，距

离泉州市政府仅 3公里，被定为泉州市副中心，现直属泉州市人民政

府管辖。海江地块位于泉州市台商投资区的西部，与泉州市行政中心

和城东片区隔江相望，是‘环泉州湾’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组团之一，

定位主要为滨水宜居区，依山傍水、临江拥湖，区位优越。近年来，

台商投资区海江地块积极融入泉州市跨江发展战略，集中发展产业建

设，取得较好的成绩，但海江地块的基础设施、城市生活品质及城市

环境的打造还相对薄弱。本次成片开发海江象浦片区处于海江地块文

化魅力景观轴，东、南侧被百崎湖包围，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东部生

态绿地资源及百崎湖沿岸的商业休闲娱乐功能，综合考虑居住和配套、

生活和生态等多种需求，突出城市景观打造，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居

住条件，达到“山水环抱、水绿交融”的空间景观结构，让人民群众

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对促进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为促进海江地块整体规划，提升海江地块居住环境，激发片区活

力和人气，满足城市建设的需要，泉州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本次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该片区的开发进一步释放台商投资区海江地块土

地资源，拓展发展空间，提高城市承载力和土地价值，推动该片区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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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原则

1.依法合规性原则

《泉州市 2023年度第一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台商投资

区海江象浦片区）》编制坚持以相关法律和政策依据为准绳，严格遵

循《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

（自然资规〔2020〕5号）、《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

施细则（试行）》（闽自然资发〔2021〕3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

本方案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符合泉州台商投资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已纳入泉州台商投资区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年度计划，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

2.科学合理编制、确保开发必要原则

本次海江象浦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坚持新发展理念和节

约集约优先战略，立足城市的长远发展，根据土地经济规律和实际用

地需求，分析泉州市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确保成片开发的必要

性。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编制工作。

3.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公共用途是成片开发的基本特征，本次海江象浦片区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编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根本出发点，充分征求成片开发区域内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切实维护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失地

农民的合法权益，将成片开发效益最大限度地惠及人民群众。



3

4.节约集约性原则

本方案编制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节约集约优先战略，依据成片

开发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实际用地需求及土地综合开发相关政

策，科学合理确定各类建设项目的建设总规模、用地面积、容积率、

建筑密度、建筑限高，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三）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版）；

2.《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

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

3.《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报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3号）；

4.《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编制参考指南（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6号）；

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

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51

号）；

6.《泉州台商投资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7.泉州台商投资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

8.泉州台商投资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

9.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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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条件

（一）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泉州市本级批而未供土地面积 333.7333

公顷＜500 公顷。2021 年和 2022 年，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分别为

22.22%和 23.88%。

截至 2022年 12月底，泉州市本级闲置土地面积 55.7333公顷＞

50公顷。2021年和 2022年，闲置土地处置率分别为 25.38%和 9.09%。

符合《实施细则》的要求。

（二）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情况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不涉及省级以上开发区。

泉州台商投资区共有 1家省级以上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 2020

年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排名第 92名（共 93家参评）；2021年土地集

约利用评价排名第 83名（共 93家参评）；2022年土地集约利用评

价排名第 87名（共 93家参评）。泉州台商投资区不属于连续三年排

在全省后三名的情况，符合《实施细则》的要求。

（三）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2021年和 2022年省人民政府共批复泉州台商投资区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 5个批次 9个方案，按年度实施计划合计应实施 330.6905

公顷，截至 2022年 12月底，已实施 109.572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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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情况

（一）成片开发位置、范围、面积

泉州台商投资区是泉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主园区，也是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节点。本次成片开发位于台商投资区海江地块

东侧，片区用地范围东、南至海丝生态公园，西、北至洛阳镇上浦村

农田，本方案涉及洛阳镇上浦村，共 1个镇 1个村；涉及 1个国有单

位，不涉及省级以上开发区。

根据实地勘测调查，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 8.1239公顷，

其中：农用地 8.0918公顷（耕地 5.2084公顷），建设用地 0.0321公

顷，未利用地 0公顷。

（二）现状基础设施条件

1.道路交通现状

海江象浦片区南侧有城市次干道康怡街、滨湖西路连接城市主干

道东西大道，向西连接横跨洛阳江的后渚大桥，可达到泉州市丰泽区

东海街道与洛阳镇等地，向东连接台商投资区杏田片区、东园片区、

海山大道。泉州东站位于泉州台商投资区东园镇，距离象浦片区直线

距离约 6公里，片区对外交通网络便利。

2.市政基础设施

（1）供水条件

海江象浦片区供水近期主要由泉州市中心城区第三水厂经东海

加压泵站（现状规模 9.0万立方米／日）跨过后渚大桥敷设的东西大

道 DN800给水管道和城东加压泵站（现状规模 7.5万立方米/日）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E6%B1%9F/437017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6%B3%89%E5%B7%9E%E5%B8%82/102510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0%E6%B3%BD%E5%8C%BA/550880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0%E6%B3%BD%E5%8C%BA/550880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6%B5%B7%E8%A1%97%E9%81%93/868348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E9%95%87/1129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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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金屿通道敷设的江城大道 DN800给水管道供水。片区将沿湖山路

布设 DN200-DN600给水管连接东西大道的市政给水管。

（2）排水条件

海江象浦片区采取雨污分流制。雨水管道按照就近合理的原则，

采用分散雨水出口，排放口采用八字式，沿道路敷设 d400~d1000雨

水管。片区外西侧将新建一座污水提升泵站，沿道路敷设

DN400~DN500污水管，设计规模 3.18万 m3/日。污水收集后，输送

至海江片区外南侧的百崎污水处理厂（近期处理规模为 1.8万 m3/日，

远期处理规模为 5.0万 m3/日）进行集中处理，按《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排放标准。

（3）供电条件

海江象浦片区现状主要依靠范围外的长新 220千伏变电站和 220

千伏洛北变电站供电。片区外西北侧将新建洛阳南 110千伏变电站容

量为 3*50MVA，采用环形网络将中压 110KV电源配送至各分区 10kV

开闭所，在开闭所供电区域内采用环形配电、开环运行的方式，提高

供电系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保证区域内供电质量。

（三）实施周期

综合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本方案实施周期为批复

后 3年（批复后第一年至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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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必要性分析和科学合理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1.立足新发展阶段，统筹空间发展

泉州是福建省经济最为活跃和发达的地区之一，随着泉州中心城

市的向东向湾发展，城东、东海已趋于成熟，下一步向台商投资区扩

张已是必然。海江象浦片区是台商投资区的门户景观节点，其地理位

置、生态资源及交通条件十分优越，以海江为中心聚力环湾发展，重

点发展智能创新、数字健康产业。后渚大桥、金屿大桥（在建）的顺

利通车，完善的交通干网一方面有助于海江象浦片区的开发建设，提

升城市化发展进程，促进洛江两岸产业融合，实现与洛江两岸联动发

展；另一方面连接泉州新老中心区，构建创业创新的人居生态环境，

为吸纳高端人才，激发区域创新活力提供重要载体。

2.发挥百崎湖自然景观优势，塑造品质生态宜居环境

泉州台商投资区海江地块正处于城市发展的大好时期，有着环泉

州湾核心区域和沿江靠海的区位优势，有历史悠久的人文底蕴。海江

是‘环泉州湾’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组团之一，将打造以“生态、创

新、智能、健康”为核心理念的泉州城市副中心。

近年来“泉州城市副中心”已现雏形，一座交通便捷、宜居宜业、

生活舒适的现代化滨水生态城市呼之欲出，加上海江地块持续加大民

生投入，优先保障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

食品安全、助老养老、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补足公共配套的短板，

满足生活多元需求，逐步提升海江地块宜居宜业高品质生活环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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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成片开发象浦片区处于海江地块文化魅力轴，东、南侧被百崎湖包

围，水山资源丰富，植被发育良好，自然环境优越，充分利用区位优

势和东部生态绿地资源及百崎湖沿岸的商业休闲娱乐功能，形成滨河

湖畔生态休闲特色的景观。海江象浦片区以居住为主，通过合理住宅

开发量与居住人口，引导适宜的人口密度，打造功能齐全的宜居社区，

缓释主城居住压力，确保提升新城区活力。

（二）科学合理性分析

1.选址合理性

海江象浦片区位于泉州台商投资区海江地块西部科创研发中心，

东南方向被百崎湖环绕，距离泉州市政府 3公里，距离洛江区政府 4

公里，距离台商投资区管委会 4.5公里，是展示台商区城市形象的重

要位置之一。

从交通条件上看，海江象浦片区西北侧正在建设金屿大桥，西南

侧已有的后渚大桥、东西大道、南北主干道，加强洛秀组团与洛阳江

西岸其他组团的交通联系。同时泉州市城际轨道交通 R1线和地铁 4

号在海江地块内形成“一横一纵”的轨道交通系统，未来片区内外部

交通十分便利。从环境条件上看，海江象浦片区东侧毗邻“泉州之眼”

百崎湖——海丝生态公园，充分发挥独特的水生态条件，构建创业创

新的人居生态环境。

2.方案规模合理

本次成片开发海江象浦片区根据《泉州台商投资区海江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规划以居住用地为主，范围总面积 8.1239公顷，象浦

片区从海江块地的整体规划、科学布局角度出发，按照“先易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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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片开发、逐步推进”的原则，基本满足三年开发需求，合理安排拟

实施项目开发时序，充分发挥海江象浦区位优势及周边产业效应，实

现土地高效利用。

本次成片开发将完善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等公益

性用地，公益性用地比例超过 40%，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规

定。



10

五、主要用途、实现功能及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 8.1239公顷，根据《泉州台商投资区海江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主要为居住用地。具体情况如下：

居住用地面积 4.8404公顷，占比为 59.58%，为城镇住宅用地，

实现日常生活居住的功能；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 0.6772公顷，

占比为 8.34%，主要为公园绿地，实现隔离和安全防护的功能；交通

运输用地面积 2.6063公顷，占比为 32.08%，为城镇道路用地，实现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加强内部及对外交通联系，方便居民、职工出行

的功能。

公益性用地包含交通运输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合计

3.2835公顷，占用地总面积 40.42%，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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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拟建项目及实施计划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 8.1239公顷，其中已完成实施面积 0.0122公

顷，故本方案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 8.1117公顷。计划实施周期为批

复后第一年至批复后第三年，3年内实施完毕。其中：批复后第一年

实施面积 3.2713 公顷，完成比例 40.33%；批复后第二年实施面积

4.8404公顷，完成比例 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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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规性分析

（一）国土空间规划

本次成片开发范围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泉州市人

民政府承诺方案获批后，将该成片开发方案统筹纳入正在编制的国土

空间规划及“一张图”，并符合规划管控要求。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泉州台商投资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六章第二节西进加快海江片区品质提升，

打造洛阳江东部展示面。定位以“创智、生态、健康、宜居”为核心，

确定海江片区的功能定位为区域医疗服务中心、泉州市科技创新孵化

城区、泉州市高端国际社区，融汇就业、健康、休闲、生活等功能于

一体的有机健康创智城。

因此，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符合《泉州台商投资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已纳入当地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

开发的各类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占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文物建筑、

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也无 50年以上建筑；不涉及占用生态公

益林、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区；不涉及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符合成片开发

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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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效益评估

（一）土地利用效益

本次成片开发海江象浦片区实施过程中将严格按照《泉州台商投

资区海江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居住用地地块容积率严格控制在

1.5＜FAR≤2.5，建筑密度为 D≤40%，绿地率≤20%，建筑高度 24m

≤H≤60m的要求。片区的建设推进海江地块土地的有序开发，统筹

区域资源，与周边公共服务、绿化资源进行城市空间与自然的融合，

形成“绿景融城，有机相生”的总体城市景观格局，从而提升海江片

区的居住环境，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

（二）经济效益

本次成片开发位于泉州台商投资区海江地块科技研发产业社区，

范围用地总面积 8.1239公顷，范围内城镇住宅用地面积为 4.8404公

顷，片区建成后可实现税收约 3800万元，带来新的税收增长点。

其中居住项目与周边的商业项目及其他产业的关联度高，对其他

产业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可以促进二、三产业的配套发展，会带来完

善的教育、医疗、产业等配套设施，覆盖服务人群数量和对区域发展

的正向外部辐射效应都将大大增加，从而融入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三）社会效益

泉州台商投资区海江地块内海江象浦片区建成后可容纳居住人

口约 3500人，为区域内居住人口及企业单位创造更好的生活生产环

境。海江象浦片区西南侧将新建一所十二年一贯学校，可提供约 7500

个学位；西北侧将新建一所完中学校，可提供约 3000个学位；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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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将规划新建 5所幼儿园。海江地块将成为优质教育资源集聚高地，

有效解决新老中心区义务教育资源差距，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均衡发

展。象浦片区周边优质的教育资源，不仅满足泉州台商投资区企业职

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需求，也对园区招商引资、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提

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生态效益

海江象浦片区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0.6772 公顷，占比为

8.34%，在道路两侧增加绿地，同时充分发挥临近海丝生态公园滨水

生态优势以及百崎湖自然环境优势，将绿地水系与建筑有机融合进行

立体的空间绿化，把良好的生态景观融入城市。结合周边优越的自然

生态条件，塑造出生态环境优美的滨水城市空间形态，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生态宜居社区。

片区内建设完善的雨污分流制排水管网系统，生活污水通过市政

管网集中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污水处理厂采用二级生化

处理工艺，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中一级 A排放标准。通过控制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建立城市生活固

体废弃物的统一收集、运输、处理体系，提高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水

平，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争取达 100%。依据《城市防洪工程设计

规范》（GB/T50805-2012）和《泉州市台商投资区防洪排涝专项规划》，

海江片区的防洪排涝标准为：海堤、江堤防潮（洪）标准采用 100年

一遇水位设计；排涝标准采用 30年一遇设计，当日降雨 24小时内排

完。

本次成片开发在项目开发建设前，将进行环境影响初步分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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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开展与地表水环境影响相关评价，制定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和落

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制定健全的管理制度及环保方案。根据环境保

护法等有关规定，认真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确保片区的开发建设

不会对地表水造成负面影响。

海江象浦片区涉及用途变更为住宅用地，变更前将依法进行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确保符合规划用途土壤环境质量要求。泉州市人民政

府在土地征收后，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将单独收集和存放，

符合条件的优先用于土地复垦、土壤改良、改造和绿化等，禁止将重

金属或者其他有毒害物质含量超标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或者污

染土壤用于土地复垦。同时在土地利用开发、规划、建设等过程中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积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避免破坏岸线

自然生态，统筹规划生产生活污水治理及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满足周

边海域环境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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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征求意见情况

（一）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有关专家学者意见

2023年 4月 12日，泉州市人民政府通过召开征求意见会的方式，

收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洛阳镇人民政府、洛阳镇上浦村、区招商

投资集团公司、区科技经济发展局、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

区教育文体旅游局、区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各 1名，专家学者和社会

公众各 2名的意见共 13份，本方案已根据相关意见修改完善。

（二）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意见

泉州台商投资区自然资源与规划建设交通局已于 2023年 4月 13

日发函征求成片开发范围内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意见。

2023年 4月 14日，本方案所涉及的上浦村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

议，应到村民代表会议 60人，参会村民代表 50人，50人同意成片

开发方案，比例为 83.33%，符合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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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论

本成片开发方案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符合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符合部省规定的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

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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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件

详见附图、附表。





附表 1 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统计表
单位：公顷

用地

方式

权属单位
面积总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乡（镇、街道） 村 合计 耕地

集体

土地
洛阳镇 上浦村 8.1117 8.0918 5.2084 0.0199 0

集体土地小计 8.1117 8.0918 5.2084 0.0199 0

国有土地小计 0.0122 0 0 0.0122 0

总计 8.1239 8.0918 5.2084 0.0321 0



附表 2 地块用途、面积及实现功能统计表

面积：公顷，%

序
号

土地用途 拟用地
面积 占比 实现功能

是否公益
性用地一级类 二级类

1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4.8404 59.58 实现日常生活居住的功能 2

2 绿地与开敞空

间用地
公园绿地 0.6772 8.34 实现隔离和安全防护的功能 1

3 交通运输用地 城镇道路用地 2.6063 32.08 实现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加强内部及对外交

通联系，方便居民、职工出行的功能
1

合计 8.1239 100 公益性用地合计占比 40.42

注:1.土地用途：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进行划分，应与国土空间规划成果相衔接。

2.实现功能：简要说明地块用途拟发挥的作用和效能。

3.占比：为拟用地面积占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面积的比例。

4.是否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填“1”、非公益性用地填“2”，并在本列合计行填写公益性用地合计占比。



附表 3 拟建设项目统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用途 用地面积

1 住宅项目 城镇住宅用地 4.8404

2 道路工程项目 城镇道路用地 2.5941

3 公园绿地建设 公园绿地 0.6772

合计 8.1117

注：按拟建设项目统计；用途统计应与附表 2二级类一致。



附表 4 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统计表
单位:公顷、%

实施总面积

批复后第一年 批复后第二年

完成面积 比例 完成面积 比例

8.1117 3.2713 40.33 4.8404 59.67

注：实施总面积与附表 3合计面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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